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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条�区域和地方政府及非政府机构
1.�各成员国应采取其可用的合理措施，确保其领土内的区域和地方政府
及当局遵守本协定的规定。

2.�在履行本协定项下义务和承诺时，各成员国应尽力确保其领土内中央、
区域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的非政府机构在行使权力时遵守这些义务和
承诺。

第二章�关税自由化
第19条�进口关税的减让或取消

1.�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成员国应于2010年对东盟61 之间贸易的所有产
品取消进口关税，并于2015年（可延至2018年）对柬老缅越2取消进口关
税。
2.�各成员国应按照以下方式削减和/或取消对其他成员国原产货物的进口
关税：

(a)�各成员国关税减让表附表A所列产品的进口关税，应根据其中
列出的时间表，于2010年对东盟六国、2015年对柬老缅越予以取
消。各成员国附表A应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i)�对于东盟六国，截至2009年1月1日：
-�至少百分之八十（80%）的进口关税

1 “东盟六国”指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 
“柬老缅越”指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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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税目被取消；
-�根据《电子东盟框架协议》的定义，所有信息和通
信技术（ICT）产品的进口关税均已取消；

-�所有优先整合领域（PIS）产品的进口关税均为零（0%），但列入东盟框架协议议定书所附负面清单的产品除外《东盟优先领域一体化框架协议》部门及其任何修正案；以及
-�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等于或低于百分之五（5%）；

(ii) 对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进口关税对所有产品等于或低于百分之五到2009年1月1日为止；
(iii) 对于柬埔寨，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关税税目进口关税等于或低于百分之五（5%），截至2009年1月1日；且
(iv) 柬老缅越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不超过关税税目的百分之七（7%），应在2018年前取消。产品清单及这些产品的进口关税减让表应由柬老缅越不迟于

2014年1月1日确定；
(b)�各CLMV成员国对附表B所列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应
按照其中规定的减让表，分三（3）个阶段于2008年、2009年和
2010年取消；
(c) 各CLMV成员国附表C所列PIS产品的进口关税应按照其中规定的减让表于2012年取消；根据其中所列减让表；
(d) 所列未加工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由各成员国根据其附表D自主决定应削减或取消至零到百分之五（0-

5%），东盟六国于2010年；越南于2013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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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柬埔寨为2017年，均按照其
中规定的减让表执行。尽管如此，越南对糖类产品的进口
关税应于2010年降至零至百分之五（0-5%）；

(e)�各成员国自行列入附表E的未加工农产品，其适用的最惠国进
口关税应按照其中规定的减让表予以削减；(f)�泰国和越南分别列
入附表F的产品，其配额外关税率应按照各自产品分类对应的关税
减让表予以削减；(g)�柬埔寨和越南分别列入附表G的石油产品，
其进口关税应按照所有成员国共同商定并于其中规定的减让表予
以削减；(h)�各成员国列入附表H的产品，因第8条所述原因，不
适用进口关税减让或取消；(i)�进口关税的减让和取消应于每年1
月1日实施；(j)�进口关税减让或取消的基准税率应为本协定生效
时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CEPT）税率。

3.�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成员国不得取消或损害根据本条第5款所
述附件2中关税减让表实施的关税减让。
4.�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成员国不得提高根据本条第2款规定制定
的减让表中对原产货物进口所规定的现行关税。

5.�除本条第2款(a)项(iv)目规定的情形外，为实施本条第2款规定的进口
关税削减和/或取消模式而制定的详细关税减让表，应在东盟六国本协定
生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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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柬老缅越本协定生效后六(6)个月内完成，作为附件2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20条�取消关税配额
1.�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各成员国承诺不对原产于其他成员国的任何货
物的进口或运往其他成员国领土的任何货物的出口实施关税配额(
TRQs)。

2.�越南和泰国应按以下方式取消现有关税配额：
(a)�泰国应分三(3)个阶段取消，分别于2008年1月1日、2009年和
2010年完成；(b)�越南应分三(3)个阶段取消，分别于2013年1月
1日、2014年和2015年完成，最迟可延至2018年。

第21条�颁布法律法令
1.�(a)�各成员国应在本协定生效后九十(90)日内（东盟六国）或六(6)个
月内（柬老缅越），根据其法律法规颁布法律法令，以落实第19条承诺
的关税减让表。(b)�根据本条第1款(a)项颁布的法律法令应追溯至本协定
生效年度的1月1日起实施。(c)�若无法颁布单一法律法令，则每年关税削
减或取消的实施法令应至少在其生效实施日期前三(3)个月颁布。

2.�成员国可决定对附表D和E中的产品进行审查，以改善这些产品的市场
准入。若经审查同意将某产品从所述附表中逐步淘汰，则该产品将被列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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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成员国的附表A，并适用该附表规定的进口关税免除。
第22条�享受优惠

1.�出口成员国关税税率已达到或低于百分之二十（20%）且满足第三章
所述原产地规则要求的产品，应自动享受进口成员国根据第19条规定提
供的优惠。

2.�列入附表H的产品无权享受本协定项下提供的关税减让。
第23条�临时修改或中止优惠

1.�在第10条、第24条和第86条未涵盖的特殊情况下，若某成员国在履行
其关税承诺时遭遇不可预见的困难，该成员国可临时修改或中止其根据
第19条制定的减让表中包含的优惠。

2.�拟援引本条第1款规定的成员国（以下简称“申请成员国”），应至少在
临时修改或中止优惠生效前一百八十（180）天，将此类临时修改或中
止优惠的书面通知提交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理事会。

3.�有意根据本条第四款与申请成员国进行磋商或谈判的成员国，应在申
请成员国通知临时修改或中止优惠后九十（90）天内将此意向通知所有
东盟成员国。

4.�根据本条第二款作出通知后，申请成员国应与根据本条第三款作出通
知的成员国进行磋商或谈判。在与具有重大供应利益的成员国{v1}谈判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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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成员国应保持互惠互利减让的水平，该水平不得低于此类谈判前本
协定对所有其他具有重大供应利益的成员国贸易所提供的水平，其中可
包括对其他货物的补偿性调整。以关税形式实施的补偿性调整措施应在
非歧视性基础上扩展至所有成员国。

5.�申请成员国应在拟实施临时修改或中止优惠至少四十五（45）天前，
将根据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进行的磋商或谈判结果通知东盟自由贸易区
理事会。通知应包括申请成员国需采取此类措施的理由，并提供该成员
国关于修改或中止优惠的预定时间表及拟实施措施的时间段。

6.�若根据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进行的磋商或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向东盟
自由贸易区理事会提交的通知还应包含请求该理事会提出建议的内容。

7.�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应在收到根据本条第五款提交的通知后三十
（30）天内作出批准或提出建议。
8.�若导致申请临时修改或中止优惠的情况不复存在，申请成员国应立即
恢复关税减让并相应通知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恢复关税减让或终止
中止措施后，申请成员国应按照若无延迟或中止本应适用的预定承诺税
率执行。

9.�若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未根据本条第七款作出批准或建议，而申请
成员国仍执意实施临时修改

3 若一成员国在过去三年内平均占据申请成员国市场自东盟进口此类产品总进口量的
显著份额（至少百分之二十（20%）），或因关税减让可合理预期将占据该份额，则
该成员国应被视为拥有“实质供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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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暂停优惠，具有重大供应利益的成员国可在申请成员国实施其优惠修
改或暂停措施后三十（30）天内（但不超过九十（90）天）自由采取行
动，对申请成员国修改或暂停实质上相当的优惠。相关成员国应立即将
此类行动通知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

第24条�大米和糖的特殊待遇
2007年8月23日签署的《关于大米和糖的特殊考虑的议定书》应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
分。

第三章�原产地规则

第25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a)�水产养殖是指通过干预饲养或生长过程（如定期放养、投喂或
防止捕食）以提高产量，从卵、鱼苗、鱼种和幼虫等饲料中养殖
水生生物，包括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其他水生无脊椎
动物和水生植物；
(b)�成本、保险加运费（CIF）指进口货物的价值，包括运费和保
险费直至进口国的进口口岸或地点。估价应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
定第七条及WTO协定附件1A所含《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
第七条的协议》进行；

(c)�离岸价（FOB）指货物的离岸价值，包括运输至最终装运国外
的港口或地点的费用。估价应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七条及
WTO协定附件1A所含《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七条的协
议》进行；


